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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 887地號等 51筆(原 41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第 2次更新單元範圍諮詢會議 

壹、 開會時間：114年 2月 7日(星期五)下午 3時整 

貳、 開會地點：新北市政府 1926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19樓) 

參、 主持人：本府都市新處謝主任秘書惠琦                  紀錄：林悅安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作業單位及實施者簡報：(略) 

陸、 陳情人意見： 

一、 邱○秀(周○珠代)(249地號/富山街 85巷 6弄 2號)： 

(一) 249地號土地於第 1次會議時已強烈表達不參加都更，這次又被納入

都更案範圍，對我們很不尊重。當初開會時說不會成為畸零地，現在

又說會成為畸零地，當初委員也說 224 地號(永豐街 85 巷)道路是既

成道路，會留給大家通路，現在又被建商劃為都更的範圍，據我從資

料查詢，224地號這個道路是所有建地的人都持有 1/72的土地權利，

我們的土地被建商劃為都更範圍也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請新北市政

府釐清該筆土地歸屬。 

(二) 請政府保障人民居住的權利與土地所有權的尊重，讓我們的財產土地

不會受到侵犯。我可以展示我們的房子，非常完整、沒有老舊，也沒

有建商說的需要都更的狀況，被建商納入為不堪使用、漏水漏電的房

子，並不符合我們的需求，請政府要慎重的考慮我們地主的權益。 

二、 劉○明(887地號/永豐街 205號 4樓)： 

(一) 關於 249 地號畸零地，地主已寫過陳情書，且在去年 6 月 14 日範圍

諮詢會議及 9月 22日 51筆土地都更說明會中強烈表示不參與都更，

為何還有此次諮詢會議？建商給我們的 51 筆土地都更案之地籍圖，

在未經畸零地地主的同意下強制將其納入都更範圍內，此舉有違法之

行。我們看到很多有關畸零地的報導，顯示妨礙觀瞻和降低建築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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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尤其此 249地號位於大門口附近其影響更嚴重，所以建商要排除

對此都更案的傷害，而這個會議是不是就在做球給他們？ 

(二) 關於 887、888地號，去年 6月 14日範圍諮詢會議中委員綜合意見中

提到「887及 888地號已有 3/4地主同意，爰有可能將其納入範圍內」

對於這點若無法源依據的話，我們絕對無法接受。尤其最近建商的承

辦人還來找我們要做進一步的討論，此舉等於打臉上述委員意見。因

為永豐街為 12 米道路，因此將大門及建築線設在這個地方的話可以

獲得超優惠的容積獎勵，能夠多蓋好幾樓層，具如此龐大的利益，讓

建商處心積慮的要將 887、888地號納入都更案。去年 6月 14日範圍

諮詢會議及今天的會議讓人深深覺得是為了將畸零地及永豐街的地

主各個擊破，以使建商能夠獲得更大的好處，但我們已多次堅決反對

納入都更案，也會奮戰到底。 

(三) 去年 9月 22日 51筆土地都更說明會中說本案遲早會成立，而建商不

久前更放出消息說今年會舉行選屋大會，而未同意戶則由律師抽籤代

為選屋，若還是不接受就會估算重建前的價值，令人驚訝，請問都更

處本案已經定案了嗎？為何建商可以如此造謠生事？ 

(四) 此次將 204、205、206、207、210、211、212地號不同意戶排除在都

更範圍外，這些不同意戶在去年 6 月 14 日諮詢會議皆有出席且反對

都更，建商此舉意味不願釐清不同意見，且本案範圍呈現一大塊歪七

扭八的範圍，我們曾經在會議中或陳情中提出這種劃分方式不僅違法

還有違憲之虞。去年 6 月 14 日諮詢會議中不同意戶提出許多反對意

見，接著在去年 6 月 28 日建商再次拜訪不同意戶也都吃了閉門羹，

可見不同意戶皆未改變心意，且此排除行為顯然違法，否則為何要多

此一舉前來拜訪，要求同意都更？建商告訴我們 207地號等 7戶不同

意戶之排除未來可自行重建，有關這點我曾請教都更處，若日後要自

行重建是有困難的，顯然建商的說法只是掩人耳目的藉口。 

(五) 去年 6 月 14 日諮詢會議後，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113 年 7 月 1 日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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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更字第 1134607974 號公文中提到請日健公司應依會議結論辦理，

並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 90 日內檢送相關文件後報府續辦，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我們認為建商要改善的是說

服不同意戶使其改為同意戶才對，而不只是以形式上召開去年 9月 22

日的說明會，並違法排除 204地號等 7戶不同意戶，以求得同意門檻，

這種做法絕對不是補正之道，而是在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建請相關單

位明鑑。 

(六) 關於我們的主張，51筆都更案地籍圖彎彎曲曲而有違法之嫌，所以我

們絕對無法接受，其將 204地號等區分不同意戶重新納入都更範圍，

再排除 249號畸零地，並重劃出一張方方正正或完完整整的地籍圖，

否則我們將抗議到最後，請有關當局明察秋毫作出公正的裁決。 

(七) 我們在此檢舉去年 9月 22日 51筆都更案說明會違法無效，依據都市

更新條例細則第八條，舉行公聽會除了建商和地主之外應邀請有關機

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而應出席之有關單位人員包括都更處、

區公所及 2位里長都沒有出席，且建築師代表只是從事專門職業的專

業人士並非專家學者，因為專家是從事專門職業，有高等教育、成就

非凡、名聲卓著者才可以稱為專家，專業人士與專家是截然不同的。

過去舉行的公聽會也有類似情形，我們曾寫過陳情書檢舉，很遺憾的

都更處也將估價師視為專家學者，我們認為此都更案只有建商與民眾

參加，依法應參加者皆未出席所以違法無效。 

三、 江○達(莊○修代)(218地號/富山街 85巷 2弄 11號)： 

(一) 我共同發表我與其他不都更戶的心聲，本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藉

由容積轉移、權利變換，並以多數決侵害不都更戶之土地、房屋等權

利。依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人民財產權不應受他人行為而受到侵害，並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

「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牴觸者，無效。」，而本都更案將不都更戶納

入，無法改善居住權益，所謂增進公共利益、換新屋、賺容積等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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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戶及建商兩者之間的共利共生，卻侵害不同意戶的土地及房屋。 

(二) 抗議建商將 224 地號 60 多年的既成道路納入範圍，影響不都更戶的

財產自由行使權利，且此次會議僅通知 249地號，未來是否可以一併

通知其他不同意戶？未通知其他不都更戶地主，是罔顧我們的權益，

210、211、212地號等住戶進出之權利遭受居住自由的限制，若將 224

地號納入，將影響其他不都更住戶的進出及使用財產之權益，請各位

委員審慎評估。 

四、 陳○坤(莊○修代)(236地號/富山街 85巷 6弄 14號)：併同上述意見。 

五、 莊○修(204地號/富山街 97號)： 

關於 249地號及其他不同意戶，建商實施者應該將其劃出範圍，併同綠地

設計、重做結構安全設計，以避免鄰房建築，避免像三重六張街或大直基

泰建設等案件造成鄰房倒塌，懇請委員審慎評估。 

六、 陳○鳳(210地號/富山街 85巷 2弄 2號)： 

建商將224地號原有既成道路納入範圍，已對我們這些不同意戶造成影響，

平常都有很多人、車在進出使用，我認為此舉影響我們的權益且為不正義

之行為，都更本意為美化市容，但此範圍卻彎曲不方正，且建商每日都製

造不同的問題來困擾我們，我們的生活已受到影響，希望委員們能替我們

主持公道。 

七、 吳○光(936地號/富山街 109巷 23號)： 

我願意以權利變換方式納入都更範圍，且並無不願配合信託，我會在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後配合辦理信託。  

柒、 相關單位意見：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書面意見)：本分署原則尊重會議決議。 

二、 本府養護工程處(書面意見)： 

經查本案本處為鄰地所有權人，本處經管之板橋區光仁段 948 地號市有土

地係屬鄰地協調範圍內，本案依「新北市市有不動產參加都市更新處理原

則」第 2 點規定（略以）：「市有不動產管理機關於接獲都市更新相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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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即通報本府財政局...。」，故本案請市府財政局依權責辦理。 

三、 本府城鄉發展局都計測量科： 

經查 224地號(富山街 85巷)為現況通行道路，無指定建築線。  

捌、 委員綜合意見： 

一、 有關 249地號土地不納入本案更新單元範圍，考量所有權人已於會上表達

不願參與都更，且知悉該筆土地為畸零地、未來僅能維持現況使用，以及

相關權益，故原則尊重所有權人意見，請實施者將該筆土地排除範圍，並

修正計畫書內容。 

二、 有關 936地號所有權人表達同意納入本案更新單元範圍，並採權利變換方

式，考量本案報核時係採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且擴大

範圍有助於更新單元範圍之完整性，故請實施者配合將其納入本案範圍。 

三、 有關 224地號現有通路納入本案更新單元範圍部分，實施者已於會上說明

將維持現況通行，不影響鄰地通行之權益，請於計畫書補充說明。 

玖、 結論： 

一、 有關本案排除 249地號、納入 936地號及 224地號現有通路後續維持現況

通行部分，請實施者邀集案內及鄰地所有權人召開說明會，確實告知本案

調整後範圍、相關權益等事項，並將證明文件檢附於計畫書。 

二、 請實施者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單元範圍調整作業要點」第 4點規

定取得擴大範圍部分之同意比率，並重新檢討新北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三、 有關本案排除 249地號土地部分，請實施者配合修正計畫書，續提新北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四、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 6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請於

本次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 90 日內提送修正後事業計畫書圖及相關資料，

修正後續提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壹拾、 散會：下午 4時 20分。 


